
填写非移民签证申请表格（DS-156）及附表（DS-157） 
 
  非移民签证申请表格即 DS-156 表是任何申请非移民类签证并入境美国的外国人（不仅仅是学生类）所必须填

写的表格。此表必须由申请签证的外国人亲自填写并注明每个家庭成员。于 2001 年批准使用的 DS-156 表格是目前

唯一在领事级使用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表格。 
 

此外，依据 2002 年 1 月 11 日生效的规定，某些非移民类签证申请人必须填写并递交新的 DS-157 表而不是 DS-156
表。DS-157 表用于收集申请人的潜在安全风险信息。所有年龄在 16 到 45 岁之间的非移民签证男性申请者，无论其

国籍、申请地，必须递交新的 DS-157 表。此外，无论男性、女性及年龄，只要持有中国、古巴、伊朗、伊拉克、利

比亚、俄国、索马里、苏丹和越南的护照或旅游证明的人员必须填写 DS-157 表。最后，国务院规定允许使领馆官员

要求任何申请人填写 DS-157 表，而不论其申请的签证类别或年龄、性别、国籍等。在实行中，使领馆官员已在其职

权范围内要求非上述范围的申请者填写 DS-157 表。基于此点，签证申请者应在签证申请存档的办事处确认本表格是

否为所要求填写的表格。 
 

 

§1:17-------DS-156 表格样板 

美国国务院 

非移民签证申请 
请用正楷填写下列各项 

1． 姓（按护照用名） 

陈 

2． 名的第一个字和名的中间字（按护照用名） 

保罗 

3． 其它曾用姓？？ 

 

4． 其它曾用名？ 

 

5． 出生日期 

01-01-1979 

6． 护照号码 

P12345 

7． 出生地 

国家 

中国 

城市 

北京 

州/省 

8． 国籍 

中国 

9． 性别 

√男  □ 女 

10．国民身份证号： 

123456789 

11．婚姻状况： 

□ 已婚      √ 单身（从未结婚）   □ 新婚    □ 离异     □ 分居

12．家庭地址，（包括楼号、城市、州或省、国家）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里 20 号。 

 

13．家庭电话号码 

01-23-354-7890 

14．电子邮件地址： 

  paul.chen@mail.com 

此栏不填 

 

B-1/B-2MAX  B-1MAX  B-2MAX 

 

OTHER              MAX 

Visa Classification 

 

MOLTOR                     

Number of Applicant 

 

MONTHS                      

Validity 

 

ISSUENCE  

On             BY            

 

USNER  SEC   214(b)   22t(g) 

 

OTHER                 INA 

 

REFUSAL REVIEWED BY          

 

 

15．现有职业 (如果已退休则填 “退休”) 

学生 

16．现在就读的学校名称及地址 

北京大学 

 

25．是否打算在美国工作？ 

□ 是    ·否 

（如果是，则写出美国雇主的

名称及完整地址） 

17．商务电话 

01-34-567-8901 

18．商务传真 

01-34-567-8900 

26．是否打算在美国学习？ 

 ·是    □否 



19．此行目的是什么? 

学习 

（如果是，则写出美国学校的

名称及完整地址） 

纽约州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20．在美国的停留地址? 

纽约州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海顿馆, 10000 

 

21．计划何时抵美? 

09/01/2002 

 

27．是否曾经来过美国？ 

□ 是    ·否 

何时？                     

多长时间？                  

22．预计在美停留多长时间? 

4 年 

 

23．谁来支付你此行的费用? 

父母 

 

24．与你同行的人的名字及你们的关系 (注:无论年龄,每一位出行者必须

单独申请签证) 

无 

 

此栏不得填写 

│ 

37×37 毫米 

│ 

照片 

在此处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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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2001                       

 

28．是否曾持有美国签证？ 

□ 是    ·否 

何时？                                    

何地？                                    

哪种类型的签证？                          

29．是否有过美国签证拒签的经历？ 

□ 是    ·否 

何时？                                    

何地？                                    

哪种类型的签证？                          

30．您的美国签证是否被取消或废除过？ 

□ 是    ·否 

何时？                                    

何地？                                    

31．有没有任何人以你的名义对移民签证起诉过？ 

□ 是    ·否 

32．是否有以下的任何人员在美国或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或美国国籍？ 

对于以下常驻美国人员请标明是或否（即美国合法永久居民、美国公民、访问、工作或学习等）。 

□是 ·否 丈夫/妻子                □是 ·否 未婚夫/未婚妻                 □是 · 否 

□是 · 否 父亲/母亲               □是 · 否 儿子/女儿                     兄弟/姐妹         



33．重要内容。所有申请人都必须仔细阅读并查阅下列每一项。 

 

凡是列入美国法律的特定·类别的外国人一律予以签发签证（事先放弃的除外）您是否有如下情况？ 

 

* 是否曾因任何罪名而被上诉或判刑？即使是有过被赦免或其它类似的法律行为？是否曾经非法营销或生产过毒品？              □是 ·否 

  

*是否有过被拒绝入美或驱逐听证会的经历？试图滞留在美国或通过骗取、蓄意或其它非法途径和手段取得入美签证或获取 

任何美国移民的利益？在 1996 年 11 月 30 日以后是否以学生身份（F）在美国公立小学或公立中学上学而未对学校交纳偿还金？    □是 ·否 

 

*是否以从事暴力、颠覆或恐怖活动或以任何其它非法目的进入美国？是否是当前美国国务院指定的恐怖组织的成员或代表？ 

是否曾参加过由德国纳粹政府组建的非法机构或参与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活动？                                              □是 ·否 

 

*是否曾经违反过美国签证的各项条款或非法潜入美国或被美国驱逐出境？                                                   □是 ·否 

 

*是否在美国境外非法对美国法院合法赋予其监护权的美国国籍的儿童进行扣留，或因触犯任何美国的法律法规或以逃税为目的而获得 

美国公民身份？                                                                                                    □是 ·否 

 

*您是否患有对公众健康有重大威胁的疾病或有严重的精神错乱或曾为毒品吸食者？                                           □是 ·否 

 

“是”的回答不会自动影响您的签证申请，但如果您对以上的任何一项回答了“是”或如果您对以上的任何一项有疑问，则需

亲自来本办公室。如果您本人在此时不方便亲自来，则须在本申请表格后附上对此回答的详细事实说明。 

34．是否由他人代您申请？                                     □ 是    ·否 

（如果是，则请代填人填写第 35 项） 

35．此申请的代填人为：姓名：                                                          

                      地址：                                                      

与申请人的关系：                                                

 

申请表格代填人的签名：                            日期：（月-日-年）                            

36．我证明本人已阅读并理解了本申请表上的所有问题，我在此表上所填写的所有回答都是我本人的真实

且准确的情况。我知道任何虚假或错误陈述都会对签证有长期拒签的影响或拒绝入美的后果。我理解即使

拥有了美国签证也不意味着有进入美国的权力，同时也有在美国入关时拒绝入境的可能。 

 

 

 

申请人签名：                                                           

日期（月-日-年）：                                                       

隐私法和文书工作简化法的说明 

 

INA 第 220 章（f）规定签证的签发和拒绝档案应视为机密文件，应只用于在按照移民局的相关法规和美国的法律执行的评估、

修正或管理。经证明的签证文件的复印件可用于此类案件，即经法院证明此复印件上的信息为真实且正确的并且是在法庭判决

前需出示的文件。 

 

对此信息收集的公报费用由相应的每条回复/小时来决定，包括搜寻现存真实信息所要求的时间、所要求信息的必可数据的时间

及检索最终收集结果的时间。除非出现下列情况否则您不必提供此类信息，如需出示有效的 OMB 号码、接到美国国务院的资费

和信息调查指令。华盛顿特区，RPS DIR  20S 20-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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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DS-158 表 
 
 在 2002 年 7 月以后，凡是作为 F-1 学生申请入境的人员必须填写 DS-158 补充附表。要完整地填写申请表格，除



了填写基本的 NIV 申请表格 DS-156 外（还要求某些 NIV 申请人填写 DS-157 附表）。DS-158 表要求填写如下信息：

出生国地址；配偶、子女、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姓名和住址；申请人所在国的联系人，此人可证明申请人的所有信息；

如有工作经历，则需填写雇主的名称和地址。目前则要求使领馆官员依据 2002 年立法中的相关规定（《边境安全法案》）

收集此类信息。使领官员可以依据此信息证明申请人的身份以及就申请人的在美计划判定其陈述是否属实。如果遇到

以下情况申请人应当准备接受质询：质疑申请表上的信息、由于对外国人的身份或意图产生怀疑或警戒而在关卡执行

的任何调查或安全检查。新表格示例在下页，请见表格示例 DS-158。 
 

 

 -DS-158 表格样板 
 

美国国务院 

联系信息和工作经历 
非移民签证申请 

请用正楷填写下列各项。如需更多空白填写请附加空白页。 

1．姓                                名的第一个字                         名的中间字 

 

 

2．出生日期（月-日-年） 

 

3．出生地 

国家 

 

 

市/镇 

 

州或省 

 

4．长期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包括楼号、街道、城市、州或省、邮政区号和国家） 

 

 

5．配偶的全名和住址（如果可申请）（可联系的邮政信箱号） 

   姓名（姓、名的第一个字、中间名）                   地址                          电话号码 

 

 

6．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全名及住址（可联系的邮政信箱号） 

姓名（姓、名的第一个字、中间名）            地址                   关系             电话号码 

 

 

 

 

 

 

 

 

 

 

 

 

 

 

 

 



7．请列出至少两位以上、居住在申请人所在国的联系人，他们可为申请人的信息作证。（请不要列出直系家

庭成员或其它亲属）（可联系的邮政信箱号） 

  姓名（姓、名的第一个字、中间名）                    地址                       电话号码 

 

 

 

 

 

 

 

 

 

文书工作简化法的说明 

 

*对收集此信息收取的公报费大约为平均每一小时/每条回复，包括搜索现存数据资源的要求时间及收集必要

信息、提供所需信息、和对最终收集结果时检查的时间。根据 B CFR 1320 B（b）条款，除非要求此表格出

示当前有效的 OMB 控制号码，否则申请人可不必出示此表格信息。请将您对此项文书收费及工作的建议和

意见寄至：US. Department of State, (A/RPS/DIR), Washington. DC.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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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002 

 
工作经历----现在 

工作名称： 

 

日期：自（月-日-年）至（月-日-年） 

雇主名称和地址： 

 

                                                   电话号码 

职责描述： 

 

 

 

 

工作经历----以前 

工作名称： 

 

日期：自（月-日-年）至（月-日-年） 

雇主名称和地址： 

 

                                                   电话号码 

职责描述： 

 

 

 

 

工作经历-以前 

工作名称： 

 

日期：自（月-日-年）至（月-日-年） 

雇主名称和地址： 

 



                                                   电话号码 

职责描述： 

 

 

 

 

 

工作经历-以前 

工作名称： 

 

日期：自（月-日-年）至（月-日-年） 

雇主名称和地址： 

 

                                                   电话号码 

职责描述： 

 

 

 

 

我保证：我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本表所有提出的问题，就这些问题的回答均为我本人所认知和信仰的、

真实且正确陈述。我明白任何错误或易产生误解的陈述可能导致长期拒签或禁止入境美国的后果。 

 

 

申请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月-日-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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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注 释 
 

DS-158 表格注释： 
 
第一项 F-1 或 J-1 签证申请表上的全名（姓/名/中间名）必须与外国人的护照和签证申请 DS-156 标准表上所填相同

并正确填在表格相应的空白处。也应填写不同拼写的申请人姓和名（若有）。 
 
第二项 包括申请人的出生日期（月/日/年）。申请人的护照里有相同信息。 
 
第三项 包括申请人的出生地（国家/市或镇/州或省）。申请人的护照里有相同信息。注意所要求的“出生地”也可能

与公民当前持有国籍的国家不同。 
 
第四项 此处要求外国人提供其国外户籍所属地址，而不是其美国或国外的临时住处，包括门牌号，街道，城市，州

或省，邮编，国家和电话号码。所有的 F-1 和 J-1 类非移民在美期间必须依法保留他们在国外、未转让的居所；因此，

这些非移民类必须提供国外居民住址（非公司地址），但不认可邮箱号。 
 
第五项 若申请人已婚，则应填写其配偶的全名，住址和电话号码，街道地址，但不接受邮箱号。若申请人以 F-2 或

J-2 身份与其配偶一同旅游，并且申请人在第 4 项中所列的地址不同于此处，领事官为确保其配偶有资格获得 F-2 或

J-2 身份，可对他们的关系提出质疑。 
 
按 2002 年所颁布的立法条款领事官应收集以上信息。以验证申请人的身份，并核查申请人在美停留的陈述是否真实。

如遇下列情况申请人将会受到质疑询问：即发现本表中的信息有任何差异；在海关处的任何调查和/或安全检查中对

外国人的身份或意图提出任何疑议或警告。 



 
第六项 填写申请人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全名（姓，名，中间名），同时填写个人住址和电话号码及上述人员与

签证申请人的具体关系。不允许仅填写街道地址或邮箱号码。若已有人过世，则标明“过世”。 
 
领事官需按 2002 年所颁布的立法条款收集上述信息，以用来核查申请人的身份及其逗留美国的陈述真实性。如遇下

列情况申请人将会受到质疑询问：即发现本表中的信息有任何差异；在海关处的任何调查和/或安全检查中对外国人

的身份或意图提出任何疑议或警告。 
 
第七项 填写两位或以上的居住在申请人本国并能证明申请者相关信息的居民：包括每个人的全名（姓，名，中间名）、

地址和电话号码。不允许仅填写街道地址或邮箱号码。申请人的亲戚不能作为联系人。推荐由好友或同事来证明签证

申请表和附加表格的信息，并在使领馆的来电质询时能够事先保证予以配合。 
 
要求领事官依照 2002 年所颁布的立法条款收集此信息，以验证申请人的身份及申请人逗留美国的陈述的真实性。如

遇下列情况申请人将会受到质疑询问：即发现本表中的信息有任何差异；在海关处的任何调查和/或安全检查中对外

国人的身份或意图提出任何疑议或警告。 
 
工作经历  此项要求签证申请者提供最后的四份工作经历。对于每份工作请填写：（1）职别，（2）雇用日期，

（3）雇主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和（4）职责描述。请注意此表是要求提供有关申请人的最后的四个工作信息而非

雇主的情况介绍。若申请人在为同一个雇主工作期间几易其职，则应当单独填写每项工作。 
 
要求领事官依照 2002 年所颁布的立法条款收集此信息，以验证申请人的身份及申请人逗留美国的陈述的真实性。如

遇下列情况申请人将会受到质疑：即发现本表中的信息有任何差异；在海关处的任何调查和/或安全检查中对外国人

的身份或意图提出任何疑议或警告。 
 
申请人签名 应在表格上签署申请人的姓名和日期。记住只有 F-1 签证申请人要求递交此表格。并不要求 F-2 类的家

庭成员填写此表格。 
 
 


